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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城东220千伏输变电工程规划设计方案批前公示图

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书

     我单位（公司）及项目设计单位承诺规划方案满足规划条件

及《宿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要求，保证图

纸上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真实性及数据准确性，自愿承担错误或虚

报、造假等不正当手段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责任。

      承诺人：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宿州供电公司

              国华工程科技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4年1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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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图    例 名  称

围  墙

道路中线

电缆沟

用地范围线

5

图例

6

建筑室内地坪标高

道路及场地竖向

场地出入口

建筑出入口

7

8

9

地下建筑物

地上构筑物

地上建筑物

地下构筑物

10

11

12

事故油池

4
.
0
0

成品

门卫

7.30

H=4.65M

机动车

停车位(2)

机动车

停车位(2)

自行车停车场（S=14.8㎡）自行车停车位7个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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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00

X=3724843.802

Y=39508711.8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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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=39508716.8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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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1.本图标注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,高程系

为1985国家高程基准；

2.图中所注坐标、尺寸、标高标注单位均以米

计；

3.图中F表示建筑物地上层数，H表示建筑高

度;

4.图中所注建筑物高度指室外地面至女儿墙顶

的高度;

5.图中建筑定位点为外墙交点。

周边居民及相关单位：

   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宿州供电公司拟实施的宿州城东

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东三环路以西、规划至善路以南。项目

总用地面积13101平方米（约19.6515亩）。（具体位置详见附

图）。

    项目拟建设配电装置室、消防泵房及雨淋阀室（含消防水

池）、成品门卫等。规划总建筑面积约882.08平方米（地上约

639.64平方米、地下约 242.44平方米），地上计容面积约

639.64平方米。

    项目内新建建筑物、构筑物满足消防、安全间距等相关标

准要求，符合相关规范。•

    根据城市规划相关规定，现进行规划方案批前公示。凡是

与本项目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及其他组织，依法享有

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如对本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请

于公示期间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及证明利害关系的相关资料(如

本人不动产权证)等，向我局进行陈述、申辩或提出听证会书

面申请。逾期未进行陈述、申辩或提出听证会书面申请的视为

放弃上述权利。

    此规划方案为批前征求意见稿，最终规划方案以宿州市自

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确定。

    公示单位：宿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    联系电话：0557-3937336

    联系人：李工

    建设单位：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宿州供电公司

    设计单位：

    此公示图由宿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示，未经许可不得

    公示时间：2024年12月20日至2024年12月30日

擅自撕毁，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
    (注：如果对规划方案具体内容有疑问，请向建设单位或

设计单位咨询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宿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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